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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泗涂产业园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
《泗县支持白酒产业振兴发展实施意见》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17年7月21日        
 

泗县支持白酒产业振兴发展实施意见
 
为全面振兴我县白酒产业，助推工业发展大突破战略实施，县委、县政府决定全面启动白酒产业振兴计划。现结合我县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五大发展”行动计划，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推动相结合，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整合资源、盘活存量、做大总量、提质增效、壮大规模，形成以泗州酒业等企业为龙头的酿酒产业集群。大力实施质量提升和名牌战略，增强白酒产业的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提高名优白酒品牌产品市场占有率，打造皖北地区名酒基地和名酒品牌。
二、发展目标
通过重点培育和扶持，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泗县白酒产业产量达到6000吨，产值达到3亿元，税收达到6000万元，其中，2017年实现产值5000万元以上，2018年实现产值1.5亿元以上，2019年实现产值3亿元以上。
三、扶持措施
凡在泗县注册、纳税的白酒企业，2017年实现销售收入3000万元以上，2018年实现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2019年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以上的，可享受以下扶持政策。
（一）扩大投资
1．技术改造投入。企业白酒技术改造项目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000万元以上，按新增部分用于白酒生产投资额的15%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额度200万元。（责任单位：县经信委、县财政局）
2．产业基金扶持。从2017年起，用3年的时间，县经济开发区虹诚投资公司每年从产业发展基金中安排300万元用于扶持白酒产业发展。（责任单位：县开发区、县虹诚投资公司）
（二）强化宣传
1．城市管理部门要在主要街道优先设置本地白酒广告，规费全免。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要在黄金时间优先安排播出白酒广告，费用减半。企业在国家级新闻媒体的宣传费用给予30%的补助，在省级新闻媒体及区域性广电联盟的宣传费用给予20%的补助。（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广播电视台、县城管局、县财政局）     
2．国内、省内重要活动冠名。企业出资冠名国内有影响重要活动的，按冠名费用总额的10%予以补助，最高额度50万元；冠名省内重要活动的，按冠名费用总额的5%予以补助，最高额度10万元。（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财政局）
（三）财税、金融支持
1．税收奖励。以上年度入库税金为基数，当年白酒销售入库税金比上年度增加的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奖励给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当年没有完成目标计划，以后年度达到规定的发展目标计划，享受实现年度的财政奖励政策。按照《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泗县节约集约用地财政激励暂行细则的通知》（泗政办发﹝2017﹞19号）文件规定，在足额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的前提下，按企业亩均税收贡献对当年实际足额缴纳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税额分档奖励。（责任单位：县经信委、县财政局、县国税局、县地税局）
2．贴息补助。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企业贷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给予当年支付贷款利息金额50%的贴息；新增中长期贷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给予当年支付贷款利息金额50%的贴息，新增流动资金贷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给予当年支付贷款利息金额30%的贴息。金融部门创新金融产品，加大白酒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推行非全额担保和非完全抵押贷款。县担保公司优先为白酒企业提供贷款担保。（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金融办、县担保公司）
（四）产学研结合
1．鼓励建立研发中心。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联合技术中心。建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质量检测中心），一次性奖励50万元；建立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质量检测中心），一次性奖励20万元。引导支持企业与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院所等开展技术合作，联合成立股份制科技型企业，签订技术合同，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持企业与高校研院所合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加大研发投入，争取省科技重大专项或“皖北地区及贫困县专项”。支持企业牵头组建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展科技保险、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共用、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专利权质押贷款。加大企业培育力度，为申报省高新企业创造条件。支持企业争创国家和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示范企业。（责任单位：县发改委、县经信委、县科技局、县财政局）
2．企业创品牌。企业获得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一次性奖励30万元；企业获得安徽名牌产品、安徽著名商标，一次性奖励10万元。（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财政局）
（五）人才引进
对白酒企业引进高技能专业和管理人才并聘用3年及以上，同时企业达到年度销售收入目标的，给予一次性奖励，其中引进国家级、省级酿酒大师，分别奖励企业100万元、30万元；引进国家级、省级白酒评委，分别奖励企业30万元、10万元；引进省内外知名白酒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奖励企业10万元。企业所引进的人才可入住泗涂产业园人才公寓，其子女入学享受本地同等待遇。（责任单位：县科技局、县人社局、县教体局、县财政局、泗涂产业园）
（六）开拓市场
1．引导县内市场消费。在全县选择一批较大型商场、超市、酒店等消费场所，设立本地酒的“零售绿色通道”，在显著位置销售本地酒。（责任单位：县商务局）
2．开拓县外市场。企业参加省级以上政府部门组织的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展销会，分别给予展位费的50%、40%、30%补助。（责任单位：县商务局、县财政局）
四、组织保障
成立泗县白酒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解决企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承办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及时指导、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促进泗县白酒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附件：1．泗县白酒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附件1：
 
泗县白酒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许乃秀  
副组长：杨  平  
成  员：惠友华  王永乐  凤贤刚  韩光锋  蔡晨光
刘效平  吴  浩  黄  彪  韩修华  孙志远
吴会锋  陶延会  武  奎  江保丰  李  彬
刘传贤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具体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王鹏任办公室主任。
 
 
 
 
 
 
 
 
 
 
 
附件2：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县委宣传部：大力宣传县委县政府关于发展泗县白酒产业的重大意义；充分宣传报道泗县白酒产业发展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宣传报道优秀企业家；协助企业制作公众微信账号，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加泗县白酒产业公众微信号。
县监察局：负责督查在落实本实施意见过程中不作为或工作不力的单位和工作人员。
县经信委：负责泗县白酒产业发展工作的推进、协调、调度、考核；推进泗县白酒产业改造升级等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兑现税收奖励、技改投入补贴、技术研发政策、人才引进政策、企业创品牌奖励、国内省内重要活动冠名奖励、产品展费补助等工作。
县人社局：负责配合白酒企业的招工，协助企业引进高技能专业和管理人才等工作。
县招商局：负责联系安徽商会、宿州商会，推广泗县白酒产业产品。
县商务局：负责联系安徽驿达公司，在加油站超市设置泗县白酒产业产品专柜；协助企业参加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会展等工作。
县城管局：负责协助企业在人口集聚的地方做泗县白酒产业产品宣传推广。
县市场监管局：负责推进企业创建品牌，提升产品质量，培育和支持企业申报“安徽著名商标”等工作。
县金融办：负责政策性贷款申报，加强银企合作对接等工作。
县科技局：负责泗县白酒产业产品技术创新与研发、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对接高校、科研院所，促进产学研合作等工作。
县国税局、地税局：负责做好纳税辅导，提高企业遵从度和满意度，减少企业涉税风险等工作。
县教体局：负责与高校联系，在高校商店内设立产品展柜；落实企业引进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子女入学享受本地同等待遇等工作。
县广电台：负责在黄金时间优先安排播出泗县白酒产业产品广告。
县担保公司：负责优先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